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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重大会计事件

《通知》规定规范开展总会计核算，省级财政部门要充分

发挥主体作用，加强组织协调，统筹推进本地区预算管

理一体化系统改造、业务培训等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通知》的制定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当

前财政管理重点难点事项，满足当下财政管理现代化需

求，充分发挥财政总会计职能作用，全面核算财政经济

业务事项，真实反映财政运行情况及结果，有效监督财

政财务活动过程，为政府财政预算管理、财务管理、财

会监督提供坚实保障。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

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提高经济信息质量、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

链条和信用体系的关键一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

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

善中介服务机构法规制度体系，促进中介服务机构诚实

守信、依法履责。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

指出，“加强行业诚信建设，健全行业诚信档案，把诚信

建设要求贯穿行业管理和服务工作各环节”。《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

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出台注册会计师行业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依法依规共享和公开相关

信息并实施联合惩戒”。

2024 年 11 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加

大注册会计师行业失信惩戒力度，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

信用体系建设，财政部公布《注册会计师行业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建立健全注册

会计师行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依法依规惩戒

注册会计师行业重大违法失信行为，为注册会计师行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信用环境，促进注册会计师行

业健康发展。

《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

持法治思维。严格依法依规对严重失信主体认定标准、

惩戒措施、信用修复等作出规定，并与行政处罚法、行

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妥善衔接。二是坚持审慎适

度。从严界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范围，按照过惩相当的

原则，根据失信行为情节轻重、影响程度等，合理设置

不同类型、不同力度的惩戒措施。三是强化权利保护和

信用修复。按照“宽严相济”原则，采取惩戒和教育相

结合的监管方式，建立信用修复机制，保障相关主体的

合法权益。

《办法》严格依照注册会计师法、《国务院关于建

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

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

督管理办法》等规定，将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

害程度较大、严重破坏注册会计师行业秩序的违法行

为作为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情形，具体包括 ：注

册会计师受到暂停执行业务 12 个月、吊销注册会计师

证书处罚，会计师事务所受到暂停经营业务 12 个月、

吊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处罚，注册会计师、会计

师事务所因违法执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逾期拒不

履行处罚且情节严重，以及未经批准从事注册会计师

业务。

按照《办法》规定，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

当实施的从业限制等措施外，对列入注册会计师行业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还应当实施三类措施 ：一是列为重

点监管对象，适当提高抽查的比例和频次，依法严格监

管。二是不适用告知承诺制。三是不予授予财政部门荣

誉称号等表彰奖励。《办法》依法建立了信用修复机制，

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

不可修复的情形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被列入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满一年可以申请提前移出，并详细规定了移出

的程序。

下一步，财政部将加强对《办法》的宣传引导和培

训指导，严格落实有关规定，及时掌握《办法》实施过程

中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持续完善，提

升效果。

（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供稿）

财政部公布
《注册会计师行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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